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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新型
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产线
项目锅炉变更的函    
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批复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新型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产线项目锅炉变更环境影响说明的请示》、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评估意见、长沙市环保局初审意见等材料收悉。经研究，复函如下： 

我厅于2009年8月批复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新型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号：湘环评表[2009]2号。目前，企业申请项目内容如下变更：原审批的1台6t/h和1台10t/h煤浆锅炉变更为1台15t/h燃烧生物质成型颗粒锅炉，配套的排放烟囱高度由30m烟囱变更为40m，排放标准变更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中燃油锅炉排放标准。

根据湖南省气象局环境影响评价室编制的《长沙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新型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产线项目锅炉变更环境影响说明》和专家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评变更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建设，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我厅同意项目上述变更。余按原环评报告及批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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